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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市期间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 2013年、2014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14.1.1条、

14.1.3条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5年 5月 21日起暂停上市。

该公告刊登在 2015 年 5 月 20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

告编号：2015-05-20。 

公司股票暂停上市期间的工作进展情况： 

1、继续加强公司现有主业经营 

公司将继续加强酒店及酒店管理公司经营，提高经营业绩；进一步完善公司

各项管理制度及其实施流程，加强经营费用、运营成本及财务费用管理；提升公

司经营效益。 

2、推进公司重整工作 

2015 年 9 月 15日,深圳中院作出（2015）深中法破字第 100 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受理长城（德阳）新兴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并指定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恪德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管理人。 

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2015年 10月 26日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

资人组会议将于 2015年 12月 14日在本公司 7楼会议室召开。其中，第二次债权

人会议于 2015年 12月 14日上午 10时召开，审议表决《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

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出资人组现场会议于 2015年 12月 14日下午 2时 30分召开，

审议《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公司同时提供出资人组会议网络投

票方式。《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出资人组会议网络投票时间及

操作流程见公司 2015年 11月 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公告》、《关于召开出资人组

会议的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15-11-27-04号、2015-11-27-03号。 



2015 年 11 月 26 日，公司向深圳中院提出申请，以公司已完成自行管理的

准备工作，自行管理有利于公司财产的有效管理和处分、有利于引进重整投资人、

有利于高效推进重整程序为由，请求法院许可公司在重整期间自行管理财产和营

业事务。深圳中院已作出（2015）深中法破字第 100-1 号《决定书》，准许公司

在公司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公司将积极推进重整工作，重

整进展情况见公司定期发布的《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重整进展公

告》。 

若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实现恢复上市的条件，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若

公司重整失败，公司将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公

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

公告的信息为准。公司股票在暂停上市期间，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并及时披露为恢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2月 2日 




